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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4  球員之裝備品 

目的：規則4含蓋了在回合中球員可以使用的裝備品。基於高爾夫是一項具挑戰性的運動之原

則，其成功取決於球員之判斷力、擊球技巧及能力，因此球員在回合賽程中： 

必須使用符合規定之球桿及球，

14支球桿為其上限，且在正常情況下決不可更換損壞或遺失的球桿，及

在使用其他對其比賽，能提供人為協助之裝備品有其限制。

有關球桿、球與其他裝備品的詳細規定，以及裝備品在規格審核有關諮詢及提交之程序，請

參見裝備品規則。 

 

4.1 球桿 

a.做打擊時被允許使用之球桿 

(1) 合規定之球桿。在做打擊時，球員必須使用符合裝備品規則規定之球桿： 

         ․球員用於做打擊的球桿不僅在它新的時候，或是在被蓄意或意外地造成它任一

方面的改變之後，都必須符合裝備品規則之規定。 

․但一支符合規定的球桿，如其功能特性，由正常的使用而磨損，則它仍屬符合規

定。 

“功能特性”係指球桿用於打擊時會影響其功能之任何一部分，例如其握把、桿

身，或桿頭或其底角或仰角（包含球桿有可調整的桿頭底角或仰角）。 

(2) 使用或修復在回合中損壞的球桿。如符合規定的球桿在回合中或比賽依規則5.7a中

止期間受損，通常其球員決不可用另一支球桿替換它（對於球員並未造成球桿損壞

時，則有特定的例外規定，見規則4.1b(3)）。 

         但不論損壞的本質或原因為何，該受損的球桿在該回合的剩餘期間仍被視為是符

合規定的（但非比桿賽的延長賽期間，這是一個新的回合）。 

         在該回合的剩餘期間，該球員可以： 

         ․繼續以該受損的球桿做打擊，或 

         ․修復該球桿，並儘量使其回復在回合中或比賽中止期間受損前的狀況，但仍要           

使用原來的握把、桿身及桿頭。但在這樣做時： 

           該球員決不可不合理地延誤打球（見規則5.6a），且 

           任何在該回合前受損的部分決不可被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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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回合中受損”是指球桿的功能特性由於回合中（包含規則5.7a之比賽中止期 

         間）的任何行為而改變，不論它是： 

         ․ 被該球員（例如以該球桿做打擊或揮桿練習、將它放進球桿袋或取出、掉下或 

          倚靠它、丟或濫用它），或 

         ․ 被其他的任何人、局外之影響力，或自然力。 

         但如球桿在回合中被其球員蓄意地改變其功能特性，如同規則4.1a(3)所含蓋之情

形，則該球桿並非“在回合中損壞”。 

      (3) 在回合中蓄意改變球桿之功能特性。球員決不可使用其功能特性在回合中（包含

規則5.7a之比賽中止期間）被自己以下列方式蓄意改變的球桿做打擊： 

         ․使用調整功能或實質改變該球桿（例外，依規則4.1a(2)允許修理損壞時），或 

         ․在桿頭上加上任何物質（清潔除外）以影響一打擊之成效。 

         例外－可調整的球桿調回原來的位置：如利用球桿可調整的部分改變其功能特性，       

但在用它做打擊前，將該可調整的部分儘量調回原來的位置，則該球桿可以用於

打擊，並無處罰。 

      使用違反規則 4.1a 之球桿做打擊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如僅是攜帶不符合規則，或在回合中被蓄意改變功能特性之球桿（但未用於打擊） 

      ，依本條規則並無處罰。 

      ․但這樣的球桿仍要計入規則 4.1b(1)之 14 支球桿的上限內。 

    b.14支球桿之上限；回合中球桿之共用、增加或更換 

      (1) 14支球桿之上限。球員決不可： 

         ․以超過14支球桿開始一回合，或 

         ․在回合中持有之球桿超過14支。 

         如球員以少於14支的球桿開始一回合，則他在該回合中可以增加球桿至14支止（見 

         規則4.1b(4)相關之限制）。 

         當球員意識到他因持有的球桿超過14支而違反本條規則時，該球員必須立即依規則 

         4.1c(1)的程序，使多餘的球桿退出比賽（譯註：不再用於打球）： 

         ․如該球員以超過14支的球桿開始一回合，則他可以選出退出比賽的球桿。 

         ․如該球員在回合中增加了超過上限的球桿，則必須從那些被增加的球桿中選出           

退出比賽的球桿。 

        在球員的回合開始後，如該球員拾獲另一球員遺留的球桿，或別人將球桿在該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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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情的情況下誤放入他的球桿袋中，那支球桿將不被視為該球員14支球桿上限的 

         的球桿之一（但決不可使用它）。 

      (2) 禁止共用球桿。球員限於使用其開始一回合時或依上述(1)，所允許增加之球桿： 

         ․球員決不可使用正在比賽場地上打球的其他球員之球桿做打擊（即使是在另一 

           組或不同的競賽中打球的其他球員）。 

         ․當球員知道自己用了另一球員的球桿做打擊，而違反本條規則時，該球員必須           

立即依規則4.1c(1)之程序使該球桿退出比賽。 

         見規則22.5及23.7（在有搭檔的比賽形式中，球桿上限的例外允許互為搭檔之球員 

         共用球桿，只要他們之間所有的球桿不超過14支）。 

      (3) 禁止更換遺失或受損的球桿。如球員以14支球桿開始一回合，或在回合中增加球         

桿至14支之上限，但在該回合中或在規則5.7a之比賽中止期間，遺失或損壞某支球

桿，則該球員決不可用另外的球桿更換它。 

         例外─當球桿損壞並非球員造成時，該受損球桿之更換：如球員的球桿在該回合中 

         （包含比賽中止期間），被自然力或局外之影響力，或該球員或其桿弟以外的任 

         何人所損壞（見規則4.1a(2)）： 

         ․該球員可以依規則4.1b(4)以任何球桿更換那支損壞的球桿。 

         ․但當該球員這樣做時，該球員必須立即依規則4.1c(1)的程序，使那支損壞的球桿 

           退出比賽。  

      (4) 當增加或更換球桿時之限制。當依上述(1)或(3)增加或更換球桿時，該球員決不可： 

         ․不合理地延誤比賽 (見規則5.6a)，  

         ․向正在該比賽場地上打球的其他球員增加或借用任何球桿（即使是在另一組或         

不同的競賽中打球的其他球員），或 

         ․在該回合中利用任何人為他所攜帶的球桿組件組成球桿。 

      違反規則4.1b之處罰：要根據球員在何時意識到自己的違規以施加處罰： 

      ․球員在打一洞期間意識到自己違規。處罰要在正在打的那一洞結束時實施，在比洞 

        賽，違規的球員必須完成該洞之比賽，將該洞之比賽結果計入於該組比賽之成績， 

        然後再施加本處罰來調整該組比賽之成績。 

      ․球員在二洞之間意識到自己違規。處罰要在剛打完的那一洞結束時實施，而不是下        

一洞。 

      在比洞賽之處罰－該組比賽之成績以負一洞做調整，最多負二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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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比洞賽一種調整方式的處罰~~與輸洞之處罰不同。 

      ․在正在打的洞結束後，該組比賽之成績在違規發生之各洞以負一洞做調整，但該回 

        合所負之洞數最多二洞。 

      ․舉例說明：如球員以15支球桿開始一回合，在打第三洞期間意識到自己違反本條規

則，接著該球員贏該洞且領先三洞，但因該違規而適用最多負二洞之調整，因此目

前他在該組比賽領先一洞。 

在比桿賽之處罰~~罰二桿，最多罰四桿：該球員在違反本條規則發生之各洞遭受一般 

      處罰（罰二桿），但該回合最多罰四桿（在最先發生違反本條規則的二洞各加罰二桿）。

   c.球桿退出比賽之程序 

      (1) 在回合中。當球員在回合中意識到因持有的球桿超過14支，或用他人的球桿做了

打擊，而違反規則4.1b(1),(2)或(3)時，該球員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明確指出要退出

比賽的球桿。 

         這個行動建議以下列方式之一進行： 

         ․向其在比洞賽之對手，或向其在比桿賽之記分員或同組之另一球員，聲明這行 

           動，或 

         ․採取其他明確的行動（例如：將該球桿倒放在球桿袋中、放在高爾夫球車的地板 

           上，或將該球桿交給其他人）。 

         在該回合剩餘賽程中，該球員決不可再使用已退出比賽的任一球桿做打擊。 

         如退出比賽的球桿屬於另一球員，那位球員可以繼續使用那支球桿。 

         違反規則4.1c(1)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2) 回合之前。在回合即將開始時，如球員意識到自己意外地持有的球桿超過14支，

該球員應試著不要帶著那些超限的球桿。 

         但依下列作法進行則不罰： 

         ․該球員在該回合開始前，使用上述第(1)項之程序取出這類要退出比賽之超限球           

桿，且  

         ․這些超限之球桿在該回合中可以由該球員帶著（但決不可使用），且不被計入           

14支球桿上限之內。 

         如球員蓄意攜帶超過14支以上的球桿到他的第一個開球區，並開始了該回合，而         

未將超限的球桿留下（不帶著它們），則此作法不被允許而適用規則4.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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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球 

   a.在回合中允許使用的球 

      (1) 必須打符合規則的球。球員的每一打擊都必須使用符合裝備品規則規定的球。 

         球員可以從其他任何人那裏取得符合規則的球，包括比賽場地上的其他球員。 

      (2) 決不可打被蓄意改變的球。球員決不可打擊被蓄意改變其功能特性的球，例如：

將該球磨出擦痕或加溫、或在球上加上任何物質（清淨除外）。 

      違反規則4.2a做打擊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b.打一洞期間球裂成碎片 

      如球員的球在打擊後裂成碎片，並無處罰且該次打擊取消不計。 

      該球員必須從那次的打擊處打另一球（見規則14.6）。 

      違反規則4.2b而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14.7a一般處罰。 

    c.球在打一洞期間發生切痕或裂縫 

      (1) 撿起球查看是否有切痕或裂縫。如球員合理相信他的球在打一洞期間有切痕或裂         

縫： 

         ․該球員可以撿起該球查看，但 

         ․必須先標示該球的球位，且決不可把它弄乾淨（在該洞果嶺上為例外）（見規 

           則14.1）。 

         如球員沒有這種合理的理由卻撿起該球（例外，球員在該洞果嶺上，依規則13.1b         

可以撿球）、撿球之前未先標示該球的球位，或在規則不允許時將它弄乾淨，則

該球員要罰一桿。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罰一桿之規則，見規則1.3c(4)。 

      (2) 何時可以用另一球替代。只有在原球能清楚地看到有切痕或裂縫，且該損壞是在正 

         在打的那一洞產生的，該球員才能用另一球替代，但如只是刮痕或擦痕，或只是         

塗料損壞或褪色，則不能。 

         ․如原球有切痕或裂縫，則該球員必須以另一球或原球置回原點（見規則14.2）。 

         ․如原球並無切痕或裂縫，則該球員必須將它置回原點（見規則14.2）。 

         本條規則並未禁止球員依其他規則以另一球替代，或在二洞之間更換球。 

      違反規則4.2c而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或14.7a

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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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裝備品之使用 

規則4.3含蓋球員在一回合中可以使用的所有類型的裝備品，但打球要用符合規則的球桿及球

之要求，則含蓋於規則4.1和4.2，而非本條規則。 

本條規則僅涉及如何使用裝備品，並不限制球員在一回合中可以持有的裝備品。 

    a.裝備品被允許及禁止之使用 

      球員在回合中可以使用裝備品協助自己打球，但決不可藉以下之任一方式衍生個人之 

      潛在優勢： 

      ․使用裝備品（球桿及球除外）人為地消除或減少對高爾夫挑戰至關重要的擊球技巧 

        或判斷力，或 

      ․在打擊方面，以異常方式使用裝備品（包括球桿及球）。“異常方式”是指一種與 

      該裝備品原有用法截然不同之使用方式，且通常不被認同是打高爾夫的一部分。 

      本條規則並不影響其他任一有關限制球員在球桿、球或其他裝備品等方面可採取的行 

      動之規則應用（例如：放置一支球桿或其他物體以幫助球員對準方向，見規則10.2b(3)）。 

      下列是在回合中，球員依本條規則使用裝備品一些被允許及禁止的範例：  

      (1) 距離及方向之資訊。 

         ․被允許的： 

           距離或方向資訊之獲取（例如，利用測距裝置或指南針）。 

         ․被禁止的： 

           高度變化之測量，或 

           距離或方向資訊之詮釋（例如，根據球員的球之位置，利用裝置獲取擊球線 

             或選擇球桿之建議）。 

         見委員會程序，第8條；當地規則範本8G款G-5項（委員會可以採用一條當地規則， 

      禁止使用測距裝置）。 

      (2) 風及其他天氣狀況的資訊。 

         ․被允許的： 

           獲取從天氣預報提供的任何類型之天氣資訊（包括風速），或 

           測量比賽場地上的溫度、濕度。 

         ․被禁止的： 

           測量比賽場地上的風速，或 

           使用人造物品獲取其他與風有關的資訊（例如：使用粉末評估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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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回合之前或之中收集的資訊。 

         ․被允許的： 

           使用在該回合前收集的資訊，（例如，先前回合的打球資訊、揮桿要點或選 

              擇球桿的建議），或 

           記錄（為了該回合之後要用的）該回合的打球或生理資訊（例如，球桿距離、 

              打球統計數據或心率）。 

         ․被禁止的： 

             處理及詮釋出自該回合之打球資訊（例如，根據該回合目前的一些距離在球 

              桿選擇上之建議），或 

           使用在該回合中記錄的任何生理資訊。 

      (4) 聲音及影像資訊 

         ․被允許的： 

             收聽收音機或觀看影像資訊，但內容與該正在打的競賽是無關的（例如：新 

              聞報導或背景音樂）。 

           但這樣做時，應表現對其他人之體恤（見規則1.2）。 

         ․被禁止的： 

           聽音樂或其他聲音資訊消除分心或幫助揮桿節奏，或 

           觀看自己或其他球員在該比賽中打球的影像，並從中得到對該回合有關選擇 

              球桿、做打擊，或決定如何打球等方面之協助。 

         見委員會程序第8條；當地規則範本8G款第G-8項：（委員會可以採用一條當地規     

則，禁止或限制在回合中使用收音或影像裝置）。 

      (5) 手套及握桿輔助物。 

         ․被允許的： 

           使用符合裝備品規則的一般性手套， 

           使用樹脂、粉末及其他保濕或乾燥劑；或 

           使用毛巾或手帕包覆握把。 

         ․被禁止的： 

           使用不符合裝備品規則的手套，或 

           使用對手掌握桿的位置或握壓會造成不公平優勢的其他裝備品。 

       (6) 伸展裝置及訓練或揮桿輔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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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允許的： 

           使用供一般性伸展之任何裝備品（揮桿練習除外），不論該裝備品之設計是

              為了做伸展或專用於高爾夫（例如：放置在雙肩上的校準棒），或其設計目

的與高爾夫無關（例如：橡膠管或一段管子）。 

         ․被禁止的： 

           使用任何類型的高爾夫訓練或揮桿輔助器（例如：校準棒、或加重桿頭套、 

              或“重量圈”)，或不符合規定的球桿做揮桿練習，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幫助球

              員準備或做打擊來創造潛在優勢（例如：有助於揮桿平面、握桿、校準、球

              的位置或姿勢）。

         關於使用上述裝備品及其他類型裝備品（例如：服裝及鞋子）的進一步指導，是

         建立在裝備品規則內。

         球員不確定他是否可以用特定方式來使用某裝備品，則應提請委員會裁決（見規

         則20.2b）。

         見委員會程序，第8條；當地規則範本8G款第G-6項：（委員會可以採用一條當地 

         規則，禁止在回合中使用馬達推動的運輸工具）。 

    b.用於醫療原因之裝備品 

      (1) 醫療之例外。球員如因醫療之需求而使用裝備品，並不違反規則4.3，只要： 

         ․該球員有醫療理由使用該裝備品，及 

         ․委員會判定它的使用，比之其他球員並不會帶給該球員更多的優勢。 

      (2) 膠帶或類似的包覆物。基於醫療原因（例如，為了防止受傷或輔助現有之傷勢）， 

       球員可以使用黏性膠帶或類似的包覆物，但該膠帶或包覆物決不可： 

         ․過當使用，或 

         ․超過該球員醫療之需求（例如，它決不可使關節固定以協助球員揮桿）。 

    球員如不確定膠帶或類似包覆物可以使用的部位或如何使用，則應提請委員會裁決。 

    違反規則4.3之處罰： 

    ․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導致第一次違規：一般處罰。  

    ․與第一次違規無關的第二次違規：取消比賽資格。即使第二次違規的原因與第一次違 

      規在本質上完全不同，但仍適用本處罰。 

 

 


